附錄表2-2
5G智慧學習學校推動計畫申請表
	學校全銜
	

	學校地址
(偏遠地區學校 □是 □否)
(非山非市學校 □是 □否)
	請填寫至村里。

	校長
	姓名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E-mail
	

	聯絡人
	姓名/職稱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E-mail
	

	學校規模
	學校班級總數○班、教師總數○人、學生總數○人。

	預計實施規模
	實施班級數○班、參與教師數○人、參與學生數○人。

	既有行動載具(平板)數量
	       台

	申請行動載具(平板)數量
	學生用        台
註:載具數:學生數=1:2，惟單一課堂學生仍一人一機學習，如:
[bookmark: _GoBack]參與學生數50人，且計畫班級中最多人數班級為23人，可申請25台；
參與學生數50人，且計畫班級中最多人數班級為29人，可申請29台。
教師用        台
註:參與教師載具台數以實施班級數為上限；如:
實施班級數為3班，參與教師數為5人，則教師用載具為3台；
實施班級數為5班，參與教師數為3人，則教師用載具為3台。

	概況說明
	年級別
	(例)3年級
	
	
	

	
	學習領域
	數學
	
	
	

	
	班級數
	1
	
	
	

	
	參與教師姓名
	王小明
	
	
	

	
	學生數
	25
	
	
	

	學校團隊組成與分工
(600字以內)
	1.工作內容與職掌。
2.團隊管理(例如計畫執行、人事異動、獎懲等)。
3.對外之溝通協調方式(例如對本計畫專任人力、縣市政府、輔導計畫團隊等)。

	可提供計畫使用之設備與網路環境
(300字以內)
	1.曾參與108或109年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推動計畫  □是  □否。
2.為110年數位學習推動計畫參與學校  □是  □否。
3.現有行動載具盤點。
4.校園網路環境說明。

	數位學習平臺應用-
(300字以內)
	1.數位學習平臺應用經驗分享(含110年1至9月載具使用時數、配合教學使用方式、重要成果等，無經驗則不需填寫)。
2.預計應用於本計畫之數位學習平臺說明。

	5G教學應用於自主學習之規劃
(600字以內)
	請說明配合教學實施方式、行動載具管理、行政搭配(如排課)、校內推廣等。
實施方式參考：
1.領域型：實施教師以科任老師為主，推動不同班級同一領域教學，每1載具至少2人使用(課程中須1人1機)，每日使用載具時間至少30分鐘。
2.班級型：由雙班級共同使用載具，配合各領域教學進度調配，每日使用載具時間時間至少1小時。
3.其他應用：前述2類型建議擇一辦理，另可搭配學習扶助、特色課程教學使用。

	數位教學特色發展
(600字以內)
	請說明特色發展內容，以及預計結合之數位學習平臺或線上資源。

	專題導向學習(PBL)實施方式
(600字以內)
*無預計實施則不需填寫
	請以專案主題、專案範圍、評量標準、專案執行等方向進行說明，以及預計結合之數位學習平臺或線上資源。


111至112年預期達成之量化目標：
	項目
	單位
	現況值
	目標值

	
	
	110年
	111年(a)
	112年(b)
	(a+b)合計

	1.教師培訓數
	人數
	
	
	
	

	2.行動載具之數位學習服務
	人數
	
	
	
	

	3.學生使用行動載具數位學習
	時數
	
	
	
	

	4.公開授課
	場次
	
	
	
	

	5.其他
	
	
	
	
	

	備註：
1、 第1項為必要之具體目標，指每一參與教師必須完成「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及(二)，共6小時)」及「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(2日)」之培訓課程，如參與教師於參與計畫前已完成，則無需列入。
2、 第2項為必要之具體目標，指行動載具結合數位學習平臺之使用學生數應≧補助載具數。
本計畫補助之行動載具設備，務請以班級為單位實施個人化教學(以1人1機進行)，行動載具除應用於課堂個人化教學外，亦可應用於學習扶助及課後照顧。
3、 第3項為必要之具體目標，指學生使用行動載具結合數位學習平臺學習內容時數，補助學生載具數*5小時*○個月(自載具到校月份開始計算)估算。
4、 第4項為必要之具體目標，指每一參與教師必須結合5G教學應用或專題導向學習(PBL)課程等，辦理公開授課。
5、 第5項「其他」(含之後新增項目)，請學校自行新增列出。


經費概算（請詳填附錄表2-3、2-4）：
	
	111年
	112年

	人事費
	
	元
	
	元

	業務費
	
	元
	
	元

	小計
	
	元
	
	元



承辦人員_______(請核章) _______
校長_______(請核章) _______

附錄表2-3
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經費概算表
※(計畫學校每年10萬元為原則；增加實施PBL學校每年12.5萬元為原則)※
※補(捐)助項目可隨需求增減※
	申請單位：屏東縣○○國中/國小，是否實施PBL課程：□是□否
	計畫名稱：數位學習推動計畫─5G智慧學習學校

	計畫期程：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

	計畫經費總額：○元，向教育部申請補(捐)助金額：○元，自籌款：○元

	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(捐)助：▓無 □有



	補(捐)助項目
	單價(元)
	數量
	總價(元)
	說明

	人事費
	代課鐘點費
	
	1式
	
	1. 依據「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」編列，國中每節360元、國小每節320元。
2. ○元*○節*參與教師○人=○元。

	
	代課鐘點費
補充保費
	
	1式
	
	依相關規定編列。

	
	小計
	 
	

	業務費
	輔導費
	
	1式
	
	1. 邀請專家學者協助5G智慧學習學校事務之推動，每人次上限2,500元。
2. ○元*○人次=○元。

	
	出席費
	
	1式
	
	1. 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具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大諮詢事項/會議，每人次上限2,500元。
2. ○元*○人次=○元。

	
	鐘點費
	 
	1式
	 
	1. 依據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編列：內聘講師上限1,000元、助教上限500元。外聘講師上限2,000元、助教上限1,000元。
2. ○元*○人時=○元。

	
	工作費(臨時人員)
	
	1式
	
	1. 每人日1,280元(160元*8小時)。計畫執行期間，若勞動部公告調漲基本工資，不足額請由業務費項下勻支。
2. 凡屬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第2點規定之適用人員，不得支給工作費。
3. ○元*○人日=○元。

	
	臨時人員勞、健保及勞工退休金(雇主負擔)
	
	1式
	
	1. 參考相關規定編列。
2. 勞保○元+健保○元+勞退○元=○元。

	
	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
	 
	1式
	 
	輔導費+出席費+鐘點費+工作費*2.11%。

	
	國內差旅費
	
	1式
	
	1. 計畫執行人員配合本案相關事務公出或出差旅費等屬之，例如參與教育部、縣市政府辦理之活動、會議及教育訓練等。
2.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。

	
	資訊耗材
	
	1式
	 
	1. 執行本計畫所需周邊設備(單價未達1萬元或耐用年限未達2年)屬之，核實編列(核實支付)。
2. 例如耳機等。

	
	資訊設備維護費
	
	1式
	
	執行本計畫教學及活動所需之設備維護費，非行政庶務需求使用，核實支付。

	
	場地布置費
	 
	1式
	 
	海報印製、看版、紅布條、指示牌等屬之(成品可運用於本計畫相關活動多次使用)，核實支付。

	
	印刷費
	
	1式
	
	研習手冊、成果印製、講義資料、教材印刷等屬之，核實支付。

	
	膳費
	
	1式
	
	1. 每人/餐上限：早餐50元、午/晚餐80元、茶點40元。
2. 辦理1日(含)以上者(活動時間逾6小時)，第1日不提供早餐，每人/日上限200元。第2日起每人/日上限250元。

	
	雜支
	 
	1式
	 
	凡前經費項目未列之辦公事務(如文具、紙張、郵資等)及維繫本計畫執行所需費用即屬之。

	
	小計
	
	

	自籌款
	
	1式
	
	自籌款支應項目包括加班費、5G網卡、無線分享器等。

	(經常門)合計
	
	




















附錄表2-4
教育部補(捐)助計畫經費概算表
※(計畫學校每年10萬元為原則；增加實施PBL學校每年12.5萬元為原則)※
※補(捐)助項目可隨需求增減※

	申請單位：屏東縣○○國中/國小，是否實施PBL課程：□是□否

	計畫名稱：數位學習推動計畫─5G智慧學習學校

	計畫期程：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

	112年經費項目
	經常門(元)

	1. 人事費
	

	2. 業務費
	

	合計(元)
	





